各镇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制造强省建设若干政策的通知》（皖政〔2017〕53号）和《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支持制造强省建设若干政策的实施意见》（宿政秘〔2017〕69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意见。
一、支持“3111”工程项目建设
1.对竣工投产的“3111”工程“3个10”项目，固定资产投资2亿元（含2亿元）以上、1-2亿元（含1亿元）、0.5-1亿元（含0.5亿元）的，在市奖补的基础上，县财政再分别给予企业10万、5万元、2万元一次性奖补。
二、支持企业技术改造
2.对年度设备购置总额在100-300万元（含100万元）的技术改造项目，县财政按照项目年度设备购置额的10%给予奖补，单个项目最高可达30万元；对年度设备购置总额在300万元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在市奖补的基础上，县财政按照项目年度设备购置额的2%给予奖补，单个项目最高可达50万元。	
3.鼓励“机器换人”，对年度购置3台以上工业机器人（自由度≥4）的企业，按购置额的20%给予一次性奖补，单个企业奖补最高可达50万元。（对已获得国家和省项目资金支持的同一项目，不重复奖补）
4.对列入市政府重点调度的技术改造项目，整条生产线技改并竣工投产的，从项目完工投产下一年度起，连续5年，县财政将财政贡献增量中实得财力，前3年按80%、后2年按50%奖补企业。
三、支持企业技术创新
5.对新认定的省级新产品，在市奖补的基础上，县财政给予每项2万元奖补。
6.对新认定的安徽工业精品，县财政给予每项5万元奖补。
7.对新认定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县财政给予5万元奖励。
8.对新认定获得省级、市级绿色工厂称号的企业，县财政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奖补。
9.对新认定省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县财政分别给予企业10万元、5万元一次性奖补。
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10.当年每新增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奖励企业所在镇（园区）2万元。
11.对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超过3亿元、2亿元、1亿元的制造业企业，县财政分别给予5万元、2万元、1万元一次性奖补。对年实际入库税金首次超过100万元的制造业企业，县财政给予5万元一次性奖补。
12.对砀山县年度制造业十强纳税企业、十名优秀企业家，县财政分别给予5万元、2万元一次性奖补。
五、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
13.对省、市新认定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成长性小微企业，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一次性奖补。对省、市新认定的产业集群专业镇重点企业、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小微企业创业基地，县财政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奖补。
14.设立县级融资担保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用于县担保公司融资担保业务代偿补偿。
六、设立制造强县建设专项资金
15.县政府设立2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制造强县建设。
16.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会同县财政局等部门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和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严格申报程序，加强审核评估，加强资金监管，推进政策落地。
七、加大工作激励力度
17.将制造业发展纳入县政府对园区年度目标考核内容。县政府每年对制造业发展先进园区进行通报表彰。
[bookmark: _GoBack]18.加大对机械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力度，对上述区域符合条件的项目，奖补资金补助金额上浮20%。
19.本意见由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负责解释，以前相关文件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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